
中国农机院纪委、监察审计部 

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意见（试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中央纪

委三次全会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纪委负监督责任

的要求，按照中纪委、国资委纪委、国机集团纪委、院党委

的部署和要求，就院纪委、监察审计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

督责任提出如下意见。 

一、纪委、监察审计部监督责任的主要任务 

（一） 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1.协助党委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

目标要求和具体措施，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融入企

业改革发展全过程。 

2.协助党委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从业教育，组织学

习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和法规制度，抓好工作部署。 

3.协助党委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协调机制，

抓好责任分解。 

4.加强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调查研究，为

党委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督促检查总部职能部门、所属单位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

作任务。 

1.会同院党委，协调督促总部职能部门及时完成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帮助解决难点问题。 

2.协助党委对总部职能部门副职及以上领导人员执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 

3.听取所属单位党委报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

况。 

4.协助党委对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

开展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对单位领导人员业绩评定、选拔

任用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经常进行监督检查。 

1.加强对院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和院党委管理的领导人

员遵守中国共产党党章以及党内其他法规、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决议、执行党的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遵

守廉洁自律规定、行使权力等情况的监督。 

2.通过约谈、“签字背书”等方式，督促所属单位党委

履行主体责任、纪委履行监督责任。 

3.指导所属单位针对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选题立项，开展监督检查，推动廉洁风险防控工作。 

4.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领

导班子、领导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不

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单位和部门，实行“一案双查”，既

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四）严肃查处腐败案件。 



1.检查、处理院党委管理的总部党员干部及所属单位党

组织、党员和领导人员违反党纪政纪的重要案件;协助国资

委纪委、驻委监察局和国机集团纪委、监察室查处有关领导

人员的违纪案件。 

2.严肃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违反财经纪律、违反

廉洁从业规定等案件，严肃查处发生在企业改制重组、产权

交易、投资决策、物资采购、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的腐败案件，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

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

部。 

3.加强案件管理，严格执行党内审查审批程序。加强信

访举报受理工作，严格按照“拟立案、初步核实、谈话函询、

暂存、了结”等标准，对问题线索提出处置意见，线索处置

情况向院党委报告的同时向国机集团纪委报告。严格遵守审

查程序和保密纪律，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加强案件审理

工作。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立案报告、拟处分意见报告等材料

向院党委报告的同时向国机集团纪委报告。 

4.受理对院总部党员干部及所属单位党组织、党员和领

导人员的检举、控告；受理总部党员干部及所属单位党组织、

党员和领导人员的申诉。 

5.坚持对重大案件进行剖析，适时通报案件查办情况，

加强对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处置和引导工作。 



6.加强对所属单位查办案件工作的领导。 

7.承办国资委纪委、驻委监察局、国机集团纪委、监察

室及院党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落实监督责任的职责要求 

（一）纪委、监察审计部履职要求 

1.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中央纪委、国资委纪委、国机集

团纪委、院党委的要求，组织传达学习，研究贯彻措施，抓

好工作落实。 

2.每年向国机集团纪委、院党委汇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及时请示报告涉及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情况和问

题。 

3.在中央纪委、国资委纪委、国机集团纪委和院党委领

导下，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所属单位纪检监察组

织和队伍建设，会同党委做好所属单位纪委书记、纪委副书

记的提名和考察工作。 

4.聚焦中心任务，围绕监督执纪问责，深化转职能、转

方式、转作风，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工作实、作

风正。 

（二）纪委主要负责人履职要求 

1.纪委主要负责人是履行监督责任的第一责任人，领导

纪委、监察审计部履行监督责任，组织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协调相关部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组织查处领导人员的违纪问题及腐败案件，重要工作靠前指

挥、全程督导。 

2.加强对院党委成员廉洁从业、作风建设和行使权力等

情况的监督，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发现重大问题线索

及时向院党委和国机集团纪委报告。 

3.了解掌握所属单位领导班子和院总部党员领导干部，

特别是各单位、总部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廉洁自律情况，发

现重要线索和问题，及时向党委主要负责人报告。 

4.对纪委、监察审计部领导人员履行责任的情况进行监

督，对落实责任不到位的，及时提醒、纠正。 

（三）纪委其他领导人员、监察审计部负责人履职要求 

1.按照职责分工，抓好牵头任务的组织落实。 

2.了解掌握所属单位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和院总部党员

干部廉洁自律情况，发现重要线索和问题，及时向纪委主要

负责人报告。 

3.约谈所属单位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督促落实监督责

任。 

三、其它 

（一）纪委、监察审计部定期向国机集团纪委、院党委

报告履行监督责任情况，主动接受国机集团纪委、院党委的

领导和监督。 

（二）纪委、监察审计部领导人员带头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部署，带头遵守廉洁从业各项规定，将落实监督责任情况

作为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等环节的重要内容，自觉接受干

部群众的监督。 

（三）加强对纪委、监察审计部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

督，完善内部监督机制，严肃查处泄露秘密、以案谋私等违

纪违法行为，坚决防止“灯下黑”问题。 

（四）加强对所属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责任情况

的考核。对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发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单

位，严肃追究单位纪委的责任。 

该意见落实过程中涉及的有关问题，由监察审计部负责

解释。各所属单位纪检监察机构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落实

监督责任的意见，切实履行好监督责任。 


